附件1
一体化污水处理系统运营维护需求

一、项目概况
威远县严陵镇卫生院污水处理系统外包服务，一项。
二、服务内容及清单
	详细外包服务清单

	序号
	名称
	数量
	备注

	1
	土建地埋调节池容积
	4m*4m*5m（污水净容积80m³）
	一体化碳钢结构
综合污水处理
系统

	2
	生化曝气池容积
	3m*3m*2.8m（污水净容积25.2m³）
	

	3
	沉淀池容积
	3m*2.2m*2.8m（污水净容积18.48m³）
	

	4
	消毒池容积
	3m*2m*2.8m（污水净容积16.8m³）
	

	5
	清水池
	3m*1m*2.8m（污水净容积8.4m³）
	

	6
	手工格栅
	1套
	

	7
	曝气池钢筋骨架
	Φ20螺纹钢筋1批、Φ12螺纹钢筋1批、Φ8螺纹钢筋1批
	

	8
	曝气池防腐曝气盘
	30套
	

	9
	DN80防腐曝气管（含管件）
	36米
	

	10
	危废暂存箱
	1套
	

	11
	沉淀池回流泵
	3台，每台功率为2000W的污水防腐泵
	

	12
	污泥回流控制系统及管件
	1批
	

	13
	生化系统辫型填料
	5米／根，200根
	

	14
	活性菌种
	1批（18吨）
	

	15
	污水提升泵
	2台，每台功率为2000W的污水防腐泵
	

	16
	罗茨回转风机
	2台，两台功率分别为2.5kW
	

	17
	MBR膜池系统
	1套
	

	18
	消毒粉智能投加装置
	1套
	

	19
	PLC控制系统
	3套
	

	20
	提供日常运营所必须的活性氧便携式检测仪及试剂服务
	
	每日检测一次，并且记录台账。

	21
	提供日常运营所必须的COD便携式检测仪及试剂服务
	
	每日检测一次，并且记录台账。

	22
	提供日常运营所必须的余氯便携式检测仪及试剂服务
	
	每日检测一次，并且记录台账。

	23
	提供日常运营所必须的PH便携式检测仪及检测服务
	
	每日检测一次，并且记录台账。

	24
	沉淀池污泥清掏及合法处置服务
	1套
	一年两次

	25
	调节池危废清掏及合法处置服务
	1套
	一年两次

	26
	厌氧池危废清掏及合法处置服务
	1套
	一年两次

	27
	格栅池危废清掏及合法处置服务
	1批
	一年两次

	28
	污水站钢架结构雨棚维修服务
	1项
	

	29
	医院污水管网疏通服务
	1项
	

	30
	一体化碳钢结构内部防腐服务
	1项
	一年两次

	31
	一体化碳钢结构外部防腐服务
	1项
	一年两次


三、服务要求
1.本项目配备至少一名持有电工操作证的常驻运维服务人员，同时设置污水处理工程师一名（负责技术指导及疑难问题处置）与项目负责人一名（负责与属地环保、卫生管理部门及相关方进行协调对接）。常驻运维人员中须至少有一名持有应急管理部门颁发的有限空间作业特种作业操作证。
2.服务范围：
（1）主要包括（如涉及）：格栅池、调节池、厌氧池、缺氧池、好氧池、MBR膜池，沉淀池、消毒池、清水池、出水渠、中控室、鼓风机房、污泥脱水，所有机电自控设施设备的运行维护保养、所有运行资料管理以及档案建立。
（2）根据《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医院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HJ2029》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医院管理制度建立安全管理标准（安全操作、安全检查），污水管理人员应按制度严格执行，持续完善各项记录的填写、归档（各种自检、委外检测的数据整理记录）、设备运转运行记录。
（3）建立故障处理与应急响应台账，内容包括故障诊断、快速响应、应急处理。
（4）根据国家环保相关要求对污水处理站标牌标识进行规范化管理，及时更新（含上墙资料、管理制度、工作职责、应急措施、工艺流程、管道走向标识、构筑物标牌、处理设备标牌、进出水环保标识）。
（5）相关上级卫生、防疫、环保等管理部门的检查参观陪同及解说。
（6）提供网上填报服务，包括排污许可证管理工作（执行报告、信息公开、台账上传）。
（7）确保医院污水运营安全，由于运维不善导致的违法违规排放，须承担由此导致一切处罚（包括但不限于：经济责任及法律责任）。
（8）实时采集设备运行数据、处理效果数据等，为运维管理提供依据。同时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分析，找出设备运行的规律和问题，优化运维方案，为医院合理合法排放污水提供多种合理化建议、整改、设计思路供医院参考。
（9）排放标准：按《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执行。
（10）储备常用易损配件，并以市场价格向院方提供合格的配件和合格证，若非易损件损坏需在外发货的，其交货期不得超过7天。单价在1000元以内的维修配件，由运维公司负责，其价格包含在投标总价中。
（11）在不增加人力成本的情况下，完成采购人相关指令性任务。
（12）加强药剂管理、药剂储备、计量校正、质量监控：确保各药剂的充足供应，避免因药剂不足而影响处理效果，定期校正投药设备的计量装置，保证药剂投加量符合工艺要求，确保药剂符合工艺要求的质量标准，对药剂进行定期检验，保证投药量适应水质变化和出水要求。
（13）提供污水处理便携设备及运行耗材（包括：COD设备、氨氮设备、PH设备、余氯设备、SS设备、流量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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